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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檢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2年7月8日「勞工於戶外高氣溫

下工作，應注意防護措施」新聞稿1份，若有工程施作請依

說明辦理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勞工委員會102年7月8日勞安3字第1020146091號

函辦理。

二、鑑於夏季氣溫偏高，勞工因高氣溫引發疾病(如: 熱中暑

、熱衰竭、熱痙攣…等)之機率也相對增加，請加強宣導勞

工於戶外高氣溫下作業應注意安全衛生防護措施，並督促

轄管事業單位確依勞動基準法第35條規定，給予戶外工作

勞工適當之休息時間，避免發生職業災害。

三、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勞工安全衛生研究所對高氣溫勞工熱危

害訂有相關指引，相關資訊請參考該所網站(www.iosh.go

v.tw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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